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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本书旨在对食品安全的刑事保护进行全方位深入的研究，力图较为完整和系统地论述食品安全的
刑事保护问题，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立法、司法等方面的建议。
为此，本书不仅系统地论述了刑法学所要研究的犯罪构成特征，还从犯罪学角度针对犯罪现象、犯罪
原因、犯罪预防以及被害人救济等问题全方位、多视角展开论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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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杜菊，1965年出生，河北保定市人。
刑法学硕士，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刑法学教授、图书馆馆长、二级警监。
独立、合作发表《&lt;监狱法)对(刑法)和(刑事诉讼法)的补充》、《论(刑事诉讼法)与(监狱法)的衔接
问题》以及《刑事法律体系的重构》等三十余篇学术论文；主持、参与完成《我国假释制度低效运行
的原因与对策探究》、《自由刑变革——行刑社会化框架下的思考》以及《监狱工作法制化和科学化
建设研究》等二十余项院级、厅级和部级科研项目。
其中有多篇论文和编著获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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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3.根据《刑法》第13条进行判断。
行为人虽然有意在食品中掺入有毒、有害的非食品原料，或者销售明知是掺有有毒、有害的非食品原
料的食品，但按照《刑法》第13条的规定，属于“情节显著轻微，危害不大的”，也不以犯罪论处。
根据《刑法》第144条的规定，行为人只要在生产、销售的食品中掺人有毒、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，或
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、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，在理论上来说均应构成本罪。
但在司法实践中，对于一些轻微的生产、销售有毒、有害食品的行为，根据主客观事实，没有必要追
究刑事责任的，也可以不作为犯罪来处理。
　　（二）本罪与相关犯罪的界限　　1.本罪与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界限。
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是生产、销售伪劣商品类犯罪中的第一个罪名，《刑法》第140条对生产、销售
伪劣产品罪作出了规定，具体是指生产者、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、掺假，以假充真，以次充好或者以
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，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的行为。
两罪的主要区别表现在：（1）犯罪对象不同。
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对象是伪劣产品，刑法对此没有做出特别规定；而生产、销售有毒、有
害食品罪的犯罪对象是有毒、有害食品。
（2）构成犯罪的要件不同。
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以“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”为构成要件，属结果犯；而生产、销售有毒、有害
食品罪则要求行为人实施了掺人有毒、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行为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、有害食品的
行为，属行为犯。
　　《刑法》第144条生产、销售有毒、有害食品罪是对有毒、有害食品这种特殊的伪劣产品犯罪的规
定，两者之间属于法条竞合的情况，伪劣产品是一般性条款，相对后者而言属于普通罪名；而有毒、
有害食品是根据犯罪对象定性的特殊条款。
当两者发生法条竞合的问题时，根据《刑法》第149条第2款的规定，“生产、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
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，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，同时又构成本节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之罪的，
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”。
此法条明确规定，本节法条竞合的关系处理原则不是“特殊条款优先”，而是“重法优先”原则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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